
四川省公安厅联合多部门发布《四川省公安

机关拥军优属八条措施》

为进一步规范摩托车驾乘行为，切实预防和减少驾乘摩托

车引发的违规行为和交通事故，现对相关规定进行说明：

8 月 1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省公安厅联合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等 5 部门印发了《四川省公安机关拥军

优属八条措施》（简称“八条措施”）。

据了解，“八条措施”是四川省公安厅首次联合军地多部

门共同出台，响应中央双拥工作关于“立起尊崇军人落实拥军

优抚政策”指示精神的具体措施。“八条措施”涵盖了军人军

属优先办理公安户政业务、优化军人身份证办理、优化符合在

四川安置条件退役军人落户、完善军人家庭父母落户、“一站

式”征兵政治考核服务、居民户口簿兵役信息管理、军地联防

联治、打击侵害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行为等多条切实

为驻军部队和军人军属排忧解难，助推部队战斗力提升的暖心

举措。

据了解，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弘扬优良传统，

四川公安联合省军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双拥办、省征兵办

与陆军第七十七集团军、武警四川总队、武警学院等驻川部队



开展了双拥工作座谈会，广泛听取了驻川官兵的建议需求。针

对军队政工部门、兵役机关、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基层官兵提

出的证件办理、移交安置落户、配偶子女父母权益保障、征兵

政考等一系列涉及公安工作的具体困难，四川公安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

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

决策部署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认真抓好《中华人民共和

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等法律法规落实，忧军之所虑，思警之所能。推出“八条措施”，

有利于在全川掀起增强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紧紧围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

局，发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进一步巩固人民群众与子弟兵的

血肉联系，帮助解除官兵后顾之忧。

四川省公安厅基层基础工作总队户政管理支队支队长杜

彪表示，四川公安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

取得的辉煌成就为指引，紧紧围绕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助推部

队战斗力提升，不断营造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拥军优属良好

氛围。全省公安机关将坚决贯彻“八条措施”，加强组织领导，

细化工作措施，优化办理流程，层层压实责任，打通政策落地

的“最后一米”。扎实开展双拥工作，进一步服务好军人军属，

努力营造双拥工作浓厚氛围，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四川省公安机关拥军优属八条措施

一、建立拥军优属绿色通道。现役军人及消防救援人员持

有效身份证件，军人配偶、父母、子女持相关证明材料，可在

全省公安户政办证中心、公安派出所户政办理窗口、一站式办

理点“拥军优属绿色通道”，优先办理户政业务。

二、优化军人身份证办理事项。进一步优化军人身份证受

理、审批、制证、反馈流程，公安机关办（制）证环节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部队驻地市、县级公安机关主动开展上门服

务、预约服务，协助指导军队政治工作部门规范采集军人身份

证人像信息。

三、优化符合在四川安置条件退役军人落户。已审定安置

去向，在拟安置地无住房的军队离退休干部，可申请在拟安置

地市、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机关单位集体户落户。转业军官

办理安置落户手续时，因制发周期无法及时提供转业证原件

的，可凭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出具的《入户联系函》和接收单位

开具的《接收安置证明》办理。

四、完善军人家庭父母落户政策。分类制定与国家户籍制

度改革要求相衔接，符合本地实际的军人父母随子女落户规

定，切实解决夫妻均为军人的家庭父母在超大城市落户问题。

五、优化征兵政治考核流程。在省内普通高校和有条件的

普通高中推行“一站式”征兵政治考核服务，实现大学生应征



入伍、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政治考核“只进一扇门”“最

多跑一次”。对学校未设立“一站式”服务窗口的，学校所在

地公安机关可协助全程办理。

六、完善公民兵役信息管理服务。加强公安人口管理系统

与兵役机关、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有关信息系统对接互通，及时

更新公民兵役登记信息和服役状况。对 2021 年 8 月 1 日后入

伍（新兵入伍、直接招收军士、军校学员入学）的公民保留户

籍，为保障军人合法权益提供有效信息支撑。

七、健全军地联防联治机制。公安机关主动与驻地部队保

卫部门对接，建立部队驻地周边治安形势分析定期研判机制，

属地公安机关常态化开展部队驻地周边治安隐患排查、实有人

口清理等工作；健全军地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公安机关依托“四

川 e 治采”等载体，全面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军地

联动做好源头化解工作，营造和谐稳定的治安环境。

八、打击侵害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行为。公安机

关加强与军队政法部门联系，积极建立军地常态化信息互通机

制，及时沟通、快速响应、紧密协作，发现侵犯国防利益和军

人军属合法权益、损害军人形象声誉的，依法从严从快查处。


